
湖州师范学院2018年门诊部药品采购准入项目招标文件
一、招标项目名称及要求：

1.本项目名称：湖州师范学院2018年门诊部药品采购准入项目
2.采购项目编号：XZ2018-012
3.采购组织类型：分散采购自行组织
4.采购方式：校内竞争性谈判
入围数量：3家
5.服务期限：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二、投标人资质要求及投标文件中应包含的内容：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应包含以下内容（所有证件及内容均须真实、有效，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投标文件一式两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按序装订成册；投标文件须密封包装并加盖单位公章，缺少以下任意一项内容即作无效标处理）

1.投标报价折扣率(若药品清单中的投标报价超过最高单价限价20%为无效标，具体按实际采购数量结算。报价含税金、运输费、管理费、措施费及安装费等全部费用。报价以人民币计，并以大写为准。)。

2.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或“五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3.提供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如非法人投标，另提供法人委托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4.售后服务承诺书。

5.生产企业提供《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GMP认证证书》；经营企业提供《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GSP认证证书》；

三、药品清单
详见附件《2018药品招标清单》；
药品供应期限：1年（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四、投标文件递交、开标时间：2018年1月25日14：00。
开标地点：浙江省湖州市二环东路759号湖州师范学院东校区明达楼202室；联系人：王老师；电话：0572-2321536。
五、中标办法

本项目入围单位为3家。（其中应急药品由业主单位指定供应，中标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否则视为违约）。根据投标报价清单及折扣率，从高到低确定3家准入单位。如入围供应商数量不足招标数量，按实际数量入围。（市场价格上浮波动产生的差额在采购限价的20%（含）以内时，采购限价不作调整。市场价格上浮波动超出20%时，由提出议价的一方提供相关情况说明，经双方协商，采购限价可按价格波动进行上浮，调整后每种药品的结算单价=浮动后的采购限价×折扣率。）国家政策下调药品价格，采购人从文件发布日期起按下调系数及供应商的中标折扣率重新调整与供应商的结算价。
六、合同授予

1.合同签订。招标结束后，招标人在湖州师范学院采购管理中心网站公示招标结果3个工作日，如没有异议，招标人将在5个工作日内与中标人签订合同。
2.履约保证金。本项目合同履约金：人民币10000元；合同签订前，中标人应按招标人要求交纳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后，如中标人不按双方合同约定履约，则没收其全部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履约保证金在中标人按合同约定服务期满后30日内，经招标人确认服务质量情况后，退还履约保证金，该款无息退还。
七、货款结算方式：

每月结算药品供应量，按两个月支付货款，遇寒暑假期顺延支付。
八、供货时间要求：

    接到药品需求后，三日内供货。
湖州师范学院采购管理中心
                          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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